
关于对四川东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2024】第 054 号 

 

 

四川东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立科技）董事会、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我部在挂牌公司 2023 年年报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新增承诺及其他应收款 

报告期内，你公司实际控制人饶华与子公司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为“兴中钛业”）为攀枝花市德健商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德健商贸”）在攀枝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攀枝花农商行”）的 1,790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到期日为 2024

年 2 月 24 日。饶华承诺，如兴中钛业履行担保责任，其将在兴中钛

业清偿债务后十日内全额补偿。 

2023 年 12 月，德健商贸实际控制人协调其客户德涵商贸与兴中

钛业签订硫酸购销合同，兴中钛业向德涵商贸预付货款 1,328 万元，

德涵商贸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供货。根据委托付款书，兴中

钛业将货款支付给攀枝花农商行 1,318 万元，支付给德涵商贸 10 万

元。基于上述交易安排，兴中钛业、德健商贸提前解除相互担保合同。

为保证德涵商贸供货及预付账款的收回，饶华承诺在你公司 2023 年

度股东大会批准分红收到分红款后 5 日内，以现金补足德涵商贸未供

货部分差额。 

你公司判断该预付给德涵商贸的货款 1,318 万元为具有融资性质



的采购预付款，并根据业务实质列报为其他应收款。 

请你公司综合考虑上述购销、担保、资金支付交易的发生背景，

对以下问题进行说明： 

（1）关于担保背景：德建商贸与饶华是否存在其他交易或存在

特殊关系，兴中钛业与德建商贸是否存在其他交易或合作历史，实控

人饶华共同为德建商贸提供担保的具体原因及商业合理性； 

（2）关于采购真实性：说明向德涵商贸采购硫酸的具体用途，

是否存在真实的采购需求，采购规模需使用需求是否配比，已采购产

品是否已交付、使用，使用的具体情况；硫酸购销合同中关于货物交

付、资金结算的具体条款，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及付款方式是否符合

商业惯例、该笔款项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是否实质为兴中钛业为德健

商贸清偿债务，以及为置换饶华补偿公司资金相关承诺而专门安排的

交易； 

（3）结合（1）（2）的回复，说明上述交易是否实质构成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或构成饶华对公司资金的占用，饶华是否变相规避履

行承诺或变更承诺，是否违反《公司治理规则》的相关要求； 

（4）说明上述交易截至目前的进展，货物交付或资金收回的具

体情况，如无真实采购背景，请说明该笔款项的收回计划、期后回款

情况、可回收性及保障措施，计划以分红方式补足差额的合理性，进

一步实施分红是否存在影响你公司后续经营的风险，是否已建立完善

的内控措施以防止你公司利益被侵害的行为产生。 

 



2、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与会计处理 

根据你公司披露的 2023 年年报，报告期内，你公司实施完成重

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向控股股东饶华及其控股的攀枝花市亿达商贸

有限公司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兴中钛业 100%股权，交易对价为

230,480,000 元。上述交易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交易，本期你公司将兴中

钛业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你公司收购兴中钛业事项在合并报表确

认商誉 472,723.76 元。 

根据年报，兴中钛业为你公司前五名客户之一，本期对其销售收

入为 9,031,235.93 元，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1.68%。 

请你公司结合购买兴中钛业的具体会计处理，确认商誉的原因、

合规性及合理性，说明你公司商誉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3、关于信息披露质量 

你公司作为创新层挂牌公司，未在 2023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关键

审计事项。公司年报中出现如金额单位列示错误、其他应收款金额披

露错误等多处明显问题。根据《关于挂牌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审计

工作提示的通知》，会计师事务所对创新层挂牌公司审计应当执行关

于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等相关规定；挂牌公司需按照《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

定（2023 年修订）》的要求编制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 



请你公司：  

（1）自查是否根据相关要求编制年度报告，梳理、核对年报全

文并做相应更正，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同时请核实相关更正是否对公

司年度财务报表数据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2）核实你公司是否存在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或

重要缺陷，当前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并得到有效执行。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发表意见，并说明在审计工作开展过程

中是否已勤勉尽职。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6 月 12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商；如

披露内容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4 年 5 月 28 日 


